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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23年5

月24日（星期三）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4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的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8项，该等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审议事项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

7.00

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8.00 关于2023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

与会股东将听取独立董事作2022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已于2023年4月2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2、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表决结果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3、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3年5月23日下午18:00点之前

送达或传真到公司，并与公司电话确认），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前提交原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登记时间：2023年5月18日、19日、22日、23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

6、登记地点及信函地址：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务证券部，邮政

编码：0540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立鑫 李英

联系电话： 0319-2098828� � � � � � 0319-2068312

传真：0319-2068666

电子邮箱：jzny000937@sina.com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股东授权委托书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7” ，投票简称为“冀中投票” 。

2、 提案意见表决：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3年5月24日的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

7.00

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

8.00 关于2023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

以上委托意见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3-017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5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5月26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锦江小礼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5月26日

至2023年5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 √

2 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 √

3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

4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6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 √

7

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 √

8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拟发

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 √

9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

10 关于收购上海齐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5%股权的议案 √ √

1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一项至八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23年4月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已于2023年4月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九项及第十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2年11

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十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审议

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3年4

月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9、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754 锦江酒店 2023/5/17 －

Ｂ股 900934 锦江B股 2023/5/22 2023/5/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3年5月24日（周三），9：00－16：00

2、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03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内，地铁2号线、公

交20路、44路、62路、825路可以抵达）

电话：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3、登记方式：

⑴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股东账户、委托人身份证及受托人身份证。

⑵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

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4、异地股东可于2023年5月24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个人自有账户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6、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19楼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200002，电话：021-63217132，传真：021-63217720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7 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拟发生关联

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收购上海齐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5%股权的议案

1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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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南工业区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建名先生

（7）会议召集、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1,290,9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1.693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

69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8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1,290,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93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执

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1,2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蔚、刁雁蓉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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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7号院1号楼8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730,0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730,0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76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76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仕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张嘉翃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701,612 99.9203 1,450 0.0040 27,000 0.075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337 0.0401 27,000 0.075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50 0.0040 39,887 0.111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701,612 99.9203 1,450 0.0040 27,000 0.075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701,612 99.9203 1,450 0.0040 27,000 0.075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41,337 0.115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688,725 99.8843 14,337 0.0401 27,000 0.075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701,612 99.9203 1,450 0.0040 27,000 0.07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8,298,4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7,274,5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5,700 73.6769 14,337 9.1296 27,000 17.193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700 84.1530 1,450 15.847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8,000 73.0287 12,887 8.7140 27,000 18.257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

7,700 15.7024 14,337 29.2371 27,000 55.0605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7,700 15.7024 1,450 2.9569 39,887 81.3407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700 15.7024 1,450 2.9569 39,887 81.3407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续聘

审计机构的议案》

20,587 41.9825 1,450 2.9569 27,000 55.0606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7,700 15.7024 41,337 84.297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6、7、8、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王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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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君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3名， 代表公司584,090,

390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80％。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76,033,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221%。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056,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82,15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6%；反对1,93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2,15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6%；反对1,77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7%；弃权16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2,15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6%；反对1,77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7%；弃权16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2,15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6%；反对1,77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7%；弃权16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2,151,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1%；反对1,90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5%；弃权37,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82,151,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1%；反对1,7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2%；弃权161,6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155,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8%；反对1,7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5%；弃权161,6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8、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15,1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1%；反对1,93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6,11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385％；反对1,93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061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94,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3%；反对1,8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0%；弃权161,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0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的75.2273％； 反对1,83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22.7667％；弃权16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2.006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256,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0%；反对1,8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22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的77.2333％； 反对1,83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22.76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151,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1%；反对1,7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2%；弃权161,6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的75.9385％； 反对1,77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22.0554％；弃权16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2.0061％。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151,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81%；反对1,93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6,11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385％；反对1,93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061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九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夏亭亭、吴艳丽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信息披露备忘录第17号》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信息披露备忘录第17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九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1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6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全时云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进门财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台直

播现场会议情况， 公司股东可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访问网址 （全时云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https://l.qsh1.cn/activity/4kqNXGl或深圳进门财 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ttps://s.comein.

cn/A1vK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观看本次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6月9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香樟街8号玫瑰园酒店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6月9日

至2023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新奥股份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 《新奥股份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新奥股份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新奥股份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新奥股份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

听取《新奥股份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项、 第2项、 第4-7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1项、第

3-6项、第8项议案已经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03 新奥股份 2023/6/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办法：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拟出席会议

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3年6月8日8:30至11:00；14:00至17:0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人：凌妍

联系电话：0316-2597675

传真：0316-2595395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 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6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新奥股份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 《新奥股份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新奥股份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新奥股份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新奥股份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信息披露

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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